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区财购诉字〔2021〕2号

一、项目编号：JXHC2021-ZG-C003
二、项目名称：公章刊刻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 诉 人：章贡区泓泰刻章店
地    址：章贡区章江新区B6地块市民中心一楼
被投诉人：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新赣南大道1号中创国际城1号楼802-803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赣州市章贡区行政审批局公章刊刻项目（JXHC2021-ZG-C003）的采购文件质疑答复不服，于2021年9月8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本机关已依法受理，被投诉人及采购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书面情况说明，经依法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代理机构认为主观打分行为，评审专家会对“各方案点进行比较，对比打分”，坚持不修改以主观判断评价技术标准的评分细则。
质疑答复函自己都明知评审专家需要对“各方案点进行比较，对比打分”，可是评分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方案是具有合理性、完整性，可操作性，没有细化、量化，没有具体对应的标准、分值，评分专家的主观行为太强。而且人为打分所占比重太大，本采购项目为技术性服务，采购文件评分标准应该以技术标准为主，在拥有特种行业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供应商技术就可以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价格部分才是本次招投标的重要评分占比。请求：1、修改技术部分评分标准及分值，提高客观评审性，避免主观因素影响，有方案就能得分；2、提高价格部分分值，体现市场化，价格因素成为供应商中标的关键要素。
被投诉人称：本项目为服务项目，该评分项是根据本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了区分量化，方案中包含窗口工作方案、日常管理制度、保密管理制度和印章档案管理制度、质量保证措施、售后服务方案，符合采购人的实际采购服务需求，磋商小组会依据响应供应商提供的相应方案或措施进行评审对比并给予对应明确的分值，并未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为保证本项目顺利履行，该评分项还参照了赣州市行政审批局、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南昌县行政审批局、南昌市西湖区行政审批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的公章刊刻采购项目采购文件，与上述采购文件的评分项设计基本一致。
本项目为服务项目，根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  ……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即权重）为10%至30%……。本项目价格分分值设置符合《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针对投诉事项，本机关依法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资料，经审查：
该项目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磋商文件“采购项目需求”对公章的材质、规格作出了明确要求，“评分标准”对各供应商需提供的窗口工作方案、日常管理制度、保密管理制度和印章档案管理制度、质量保证措施、售后服务方案等方案、制度进行了区分量化，磋商小组是依据响应供应商提供的相应方案或措施进行对比并给予对应明确的分值，符合采购人的实际采购服务需求。采用综合评分法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的设置符合《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综上所述，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该项目的磋商文件、被投诉人提供的质疑答复、被投诉人提交的澄清说明函等证据证明。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人章贡区泓泰刻章店的投诉。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人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
2021年10月27日
